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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 
 

《保險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普考保險學試題靈活，而答案仍不脫教材架構，因此對於熟讀教材並加以融會貫通的同學而言，只要謹慎審

題，將該章節內容有序地整合，欲得高分並不困難。至於著重記憶的同學也可望保有至少前兩題的分數。 

綜合言之，一般同學約可拿到50分左右，程度較佳者有可能80分上下。 

一、請說明保險契約的損失補償原則？何種類型的保單將無法適用該原則？（二十五分） 

答： 

(一)損害填補原則：又稱賠償原則 

指被保險人不能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獲得超過其實際損失的利益，亦即保險人將僅對被保險人填補實際損失為原則，

因此保險人須於事故發生後估計被保險人的實際損失作為賠償依據。其主要目的在使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所受的損

失可如數獲得賠償，讓被保險人在經濟上恰能恢復至保險事故發生前之狀態。 

(二)以下種類保單不適用損害填補原則 

1.定值保險契約： 

定值保險因其理賠係以事先約定保險標的之價額為基礎，當保險標的發生全部損失即依照事先約定之保險價額賠償，

因此只要保險單所載的約定保險價額未涉及詐欺，其效力即不易有爭議。故定值保險於技術上不適用損害填補原則。 

2.人身保險契約： 

因人身保險是按照事先約定的保險金額理賠給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不須事後估計損失金額，屬於定額保險之特性，故

人身保險單並不適用於損害填補原則（除了實支實付健康保險以外）。 

3.附加共同保險條款、自負額條款、免責額條款的保單 

由於此類保單約定保險人可將保險標的之部份損失，要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自行負擔由危險而生之損失。因此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若遇有損失則與保險人同負比例分擔之責。故對於損害填補原則之適用不如一般財產保險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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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險業承攬大型公共建設的工程意外險，為規避風險可採取再保險與共同保險策略，試說明兩種策略的內涵，並比較

兩者的差異性？（二十五分） 

答： 

(一)共同保險 

共同保險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多數保險人間，以同一保險利益，對同一危險，共同締結一張保險契約。即多數保險人

對同一危險，共同承擔損失補償的責任。 

(二)再保險 

指保險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險，轉向其他保險人再為保險的契約行為。即原保險人以其所承受的保險金額，斟酌自身的承

保能力，將超過的部份移轉由再保險人承保，藉以減輕本身的責任，確保經營的安全。對原保險人而言，可收直接減輕

承保責任，間接增強保障之效。 

(三)共同保險與再保險的差異 

皆是危險分散原則的運用，因為若欲保持保險業務的收支平衡與經營穩健，唯有使危險的種類與程度，以及保險金額的

負擔，儘量利用大數法則，擴大其分散的範圍，共同保險與再保險為最有效的手段。兩者之差異比較如下： 

比較項目 再保險 共同保險 

危險分散 

 

危險第二次分擔 

(危險縱的分擔) 

危險第一次分擔 

(危險橫的分擔) 

法律關係 

 

要保人僅與某一保險人有直接關係，其他保險人則隨後與此一保險人

成一列縱隊的關係 

要保人對各保險人為直接並立的關係 

適用情形 

 

富融通性、運用簡便，應用較廣 不如再保險的普遍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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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人可以購買壽險公司股票或其發行之儲蓄型壽險保單，前者會發放股東紅利，後者會發放保單紅利，試從投資人

獲取紅利的原因、公司能夠發放紅利的來源與分紅的對象進行比較兩者的差異性？（二十五分） 

答： 

(一)壽險業經營的紅利來源，依計算基礎發生的原因不同來分類，可分： 

1.危險差益：即保險費計算所用的預定危險率與實際危險率之差距所發生的利益；壽險通稱為死差益。反之則為危險差

損。其公式為： 

死差益＝（預定死亡率－實際死亡率）5危險保額＝死亡保險金額－責任準備金 

2.附加差益：為年度內收入的附加保險費與年度內支出的營業費用之差距所產生的利益，又稱費差益。反之則為附加差

損。其公式為： 

費差益＝(預定營業費用率－實際營業費用率)5保險金總額＝附加保險費總額－實際營業費總額 

3.投資差益：即資金運用的實際收益率大於責任準備金計算所採用的預定利率時所產生的利益，又稱利差益。反之則為

投資差損。其公式為： 

利差益＝（實際收益率－預定利率）5責任準備金總額 

4.解約收益：即壽險契約中，要保人繳費一段期間累積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而中途解約（終止契約）時，保險人對要保

人有支付解約金的義務。該項解約金須扣除部份解約扣除額後償付，又稱解約(差)益、解約扣除額。反之則為解約差

損。其公式為： 

解約差益＝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 

(二)比較股東紅利與保單紅利之不同 

項目 保單紅利 股東紅利 

來源 1.主要來自要保人溢繳保費的性質 

2.部份為保險人經營盈餘 

1.來自股東所繳交的股本產生之獲利孳息 

2.資本利得 

內容 包括利差分紅、死差分紅（因分紅方式不同而略有差異） 包括股本以及各項準備金的投資收益 

對象 分紅保單的要保人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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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國內金融機構逾放比例節節上升的問題，試說明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此現象中將扮演何種角色？（二十五分） 

答： 

存款保險主要是保障存款人權益的一種政策性保險。藉由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以保障存款人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存款

人不須支付任何費用，即可獲得存款保險的直接保障。因此，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在面對國內金融機構逾放比例上升之情

況，須兼顧以下： 
(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權利：對要保金融機構的檢查與輔導 
運用金融業務檢查與輔導等措施，協助金融機構健全業務經營，透過存款保險直接保障存款人權益，鼓勵儲蓄，維護信

用秩序，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至於理賠、清理清算僅是存保公司保障存款人權益的最後措施；此為其與商業性保險

最主要之不同。 
(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義務 
金融機構一旦發生保險事故時，則必須： 
1.對保額內存款賠付。 
2.對停業機構進行清理。 
3.對停業機構其他負債的處理。 
綜上所述可知，依照危險管理之觀點而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應以承保機構之立場提供建議協助要保金融機構改善放款

資產品質，發揮損失預防之危險管理功能。 
雖然存款保險對於事前降低損失頻率之效果不大，但是若要保金融機構發生喪失清償能力狀況時，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可

迅速就承保條件於限額內賠付保險金與該要保金融機構之存款人，發揮穩定金融的積極角色，作為事故發生後補償損失

之工具。 
（講義第四回第十章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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